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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首先，企业需要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递交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申请材料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书、企业章程和股东会决议等。在申请书中，企业应明确变更的具体内容和

原因，并注明是否需要变更注册资本。申请书应由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企业公章

。

接下来，企业需要等待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核。审核过程通常会涉及对企业资质、财务状况、

法律合规性等方面的审查。审查通过后，企业将获得《变更登记通知书》，并被授予变更经营范围的许

可。

在获得变更登记通知书后，企业需要及时办理相关手续。首先是更新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应准备好

变更经营范围的申请书、变更登记通知书、企业章程等材料，前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

照变更手续。手续办理完毕后，企业将获得新的营业执照副本，上面会明确列出变更后的经营范围。



此外，企业还需要及时通知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后，可能会涉及到税务登记、s

hebao缴纳、许可证办理等方面的变更。因此，企业应向税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提交变更经营范围的申

请，并提供相应的材料。这些部门会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办理相关手续。

综上所述，上海企业变更经营范围的办理步骤包括递交申请、申请审核、更新法人营业执照以及通知其

他相关部门。企业在办理过程中应积极配合，准备齐全的材料，并遵守相关法规和要求。通过正确的办

理步骤，企业可以顺利变更经营范围，推动企业发展。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保障企业合法权益，依据有关企业登
记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的企业。

第三条  经营范围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业务范围，应当依法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

申请人应当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选择一种或多种小类、中类或者大类自主提出经营范围登记申请
。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没有规范的新兴行业或者具体经营项目，可以参照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
者专业文献等提出申请。

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与章程或者合伙协议规定相一致。经营范围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章程或者合伙协
议进行修订，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四条  企业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经
营项目（以下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凭审批机关的批准文
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企业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等规定在登记后须经批准的经营项目（
以下称后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依法经企业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后，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开展后置
许可经营项目的经营活动。

第五条  企业登记机关依照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登记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批准文件、证件对前
置许可经营项目没有表述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的规定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登记。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企业登记机关根据企业的章程、合伙协议或者申请，参照《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及有关政策文件、行业习惯或者专业文献登记。



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在经营范围后标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第六条  企业经营范围中包含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取得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将批准文件、证件的名称、审批机关、批准内容、有效期限等事项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向社会公示。其中，企业设立时申请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自成立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示。

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发生变更的，企业应当自批准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将有关变更事项通
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第七条  企业的经营范围应当包含或者体现企业名称中的行业或者经营特征。跨行业经营的企业，其
经营范围中的第一项经营项目所属的行业为该企业的行业。

第八条  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应当自企业作出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其中，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变更经营范围应当自作出变更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
申请变更登记。

企业变更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或者其批准文件、证件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审批机关批准之
日起30日内凭批准文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企业变更经营范围涉及后置许可经营项目，其批准文件、证件记载的经营项目用语与原登记表述不一致
或者发生变更的，可以凭批准文件、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第九条  因分立或者合并而新设立的企业申请从事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凭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
、证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登记；因分立或者合并而存续的企业申请从事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变更登
记前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不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条  企业改变类型的，改变类型前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企业不需重新办理审
批手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企业变更出资人的，原已经审批机关批准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变更出资人后不需重新办
理审批手续。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的出资人由境内投资者变为境外投资者，或者企业的出资人由境外投资者变为境内投资者的，企业
登记机关应当依照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重新登记经营范围。

第十二条  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分支机构），其经营范围不得超出所隶属企
业的经营范围。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审批机关单独批准分支机构经营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企业应当凭分支机构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批准
文件、证件申请增加相应经营范围，并在申请增加的经营范围后标注“（分支机构经营）”字样。

分支机构经营所隶属企业经营范围中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当报经审批机关批准。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国务院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三条  企业申请的经营范围中有下列情形的，企业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一）属于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不能提交审批机关的批准文件、证件的；

（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特定行业的企业只能从事经过批准的项目而企业申请其他项
目的；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等规定禁止企业经营的。

第十四条  企业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停止有关项目的经营并及时向企业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经营范围变
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一）经营范围中属于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以外的经营项目，因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调整
为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后，企业未按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获得批准的；

（二）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重新办理审批，企业未按
有关规定申请办理审批手续并获得批准的；

（三）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审批机关批准的经营期限届满，企业未重新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并获得批准的；

（四）经营范围中的前置许可经营项目被吊销、撤销许可证或者其他批准文件的。

第十五条  企业未经批准、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2004年6月14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令第12号公布的《企业
经营范围登记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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